[image: image1.wmf]
中税协秘发〔2018〕061号
[image: image2.wmf]  
关于调查了解税务师行业

服务个人所得税改革有关情况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注册税务师协会：
新个人所得税法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税务总局要求及时收集反馈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服务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信息。为落实总局要求，及时反映税务师行业服务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情况，宣传推广典型做法，树立税务师行业良好形象，中税协将在全国范围内调查税务师行业服务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情况。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查内容
（一）税务师事务所针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开展的税法宣传、政策辅导、专题讲座、大讲堂、业务培训、公益服务等；
（二）地方税协或税务师事务所在行业内部开展的研讨会议、座谈会、论坛等活动；

（三）税务师事务所出版的书籍刊物、录制的网络培训课程或自行研发的软件工具等。
　　二、工作要求
　　请各地税协及时、不定期报送本地行业协会或税务师事务所服务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情况，中税协汇总整理后及时向国家税务总局有关部门报告。
三、联系方式
中税协业务准则部：
联系人：刘璐、卫雪鸥
电话：010-68413988-8307/8310
传真：010-68412404
邮箱：ywdc@cctaa.cn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秘书处
201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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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办公室               2018年11 月8日印发
                               校对：业务准则部   卫雪鸥
� CONTROL iSignatureOffice.SignatureCtrl \s ���








_1603269119.unknown

